
一、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 

1.安寧觀念 

Q:什麼是安寧緩和療護？ A:【安寧緩和醫療】是指為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痛

苦，施予緩解性、支持性之醫療照護，或不施行心肺

復甦術。其中緩解性、支持性的醫療照顧包含了： 

1.身體不適症狀之控制，如疼痛或呼吸困難等。 

2.心理與靈性問題之紓緩，如焦慮、憂鬱、失望等。 

3.家庭與社會功能之協助，如主要照顧者之支持與

協助、善別與哀傷輔導等。 

最後在面臨生命終點時不再施行心肺復甦術，更是

安寧緩和醫療維護病人善終最重要的核心主張。 

Q:【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

意願書】與【不施行心肺復

甦術同意書】有何不同？醫

療人員如何提供？昏迷病

人親屬間之意見不一致時，

應如何決定？ 

A:「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」是成年人預先簽

署表明若將來罹患末期疾病時，接受安寧緩和醫療

照顧之意願；依最新修正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」規定，

此預立意願並得記載於個人之 IC健保卡資料庫內，

與正本相同。 

「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」是由意識清楚之末期

病人本人簽署，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規定，需兩名見

證人副署。「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」則是當末期

病人意識不清或無法表達意願時，由其最近家屬一

名簽署。依照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」規定，最近親屬

之範圍及先後順序為：一、配偶。二、成人子女、孫

子女。三、父母。四、兄弟姐妹。五、祖父母。六、

曾祖父母或三親等旁系血親。七、一親等直系姻親。

唯其意見不得與末期病人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

達意願前明示之意思表示相反。 

此條文尚規定：『最近親屬意思表示不一致時，依前

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。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，先

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示，應於不施行心肺復甦

術前以書面為之。』因此，當家屬間之意見不一致時，

應依上述順序進行決策。 

Q:末期病人或其家屬已簽

署【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

書】或【不施行心肺復甦術

同意書】後，還可以反悔

嗎？ 

A:當然可以，但必須以書面聲明方式撤回方才生效。 

【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】規定：「代理人可隨時自由以

書面撤回其意願之意思表示」，若有以上情形發生，

務必須以書面方式簽署撤回 DNR，並載明撤回時間

（可向本院護理站索取撤回範本。醫療人員會將此

書面簽署文件，黏貼病歷，以資證明。 



2.簽署之注意事項 

Q:簽署【預立選擇安寧緩和

醫療意願書】或【不施行心

肺復甦術同意書】（DNR）之

後，是否宣告已被醫護人員

放棄？醫療品質也會下

降？ 

A:當然不會。 

依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規定，簽署上述文件主要是

同意在臨終、瀕死或無生命徵象時，不施行心肺復甦

術。在病情發展到此階段之前，只要是對病人不適症

狀控制有助益的處置介入，包括點滴，輸血，藥物，

檢查（驗）等都會如常進行。當病人進入臨終或瀕死

期時，治療目標將轉為盡量減少病人的不適症狀，包

括停掉不必要的藥物，開立控制可能出現的疼痛，躁

動，呼吸道分泌物，以及噁心嘔吐等所需之藥物。 

Q:簽署【預立選擇安寧緩和

醫療意願書】進行註記應該

注意什麼事項？ 

A:1.簽署人的基本條件是必須年滿二十歲以上並具

行為能力。 

2.以正楷於簽署人欄位親筆簽名並正確填寫意願書

所有內 容，其中「身分證字號」、 「出生年月日」、

「電話」、「地址」、「簽署日期」等資料務必正確。

填妥後再將正本寄到各榮民總醫院大廳櫃台、衛生

福利部、或台灣安寧照顧協會辦理健保 IC卡註記登

錄手續。 

3.意願書之副本或影本由簽署人自行保留，無需寄

回。意願書寄出前務必檢查資料有無錯誤，以避免因

資料錯誤或書寫潦草無法辨識，導致退件處理。 

4.見證人身分可以是親友、醫院志工等，且需年滿 20

歲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人。 

5.意願書依您的意願選項勾選並正確填寫「意願

人」、「見證人一」、「見證人二」、「簽署日期」

等欄位即可。 

Q:若民眾有意簽署意願書，

但是不識字也不會寫，可否

請人代填意願書內容但蓋

簽屬者的手印？ 

A:按民法第 3 條規定：「依法律之規定，有使用文

字之必要者，得不由本人自寫，但必須親自簽名。如

有用印章代簽名 者，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。

如以指印、十字或其他符號代簽名者，在文件上，經

二人簽名證明，亦與簽名生 同等之效力」。意願書

上已有兩名見證人，本文件應具法律效力，且簽署

「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」，係以

本人意願為最高原則。 

Q:本人已簽署意願書，但是

家屬無共識，發生糾紛時，

請問醫護人員要如何處

理？ 

A:依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」第十條規定，即使病患昏

迷無法表達意願，只要病人曾簽署「預立不施行心肺

復甦術意願書」，則其效力凌駕於家屬的意見，因此，

若醫師違反病人意願，得處以罰鍰或停業甚至撤銷



資格。 

Q:病人簽立的「預立安寧緩

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

願書」有無期限問題？ 

A:除非本人撤除，無有效期限 

Q:民眾申請辦理「預立安寧

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

意願書」健保 IC 卡註記登

錄須要繳費嗎? 

A:本項註記服務完全不需給付任何費用。 

3.查詢註記 

Q:安寧緩和意願簽署後何

時生效？ 

A:安寧緩和意願書一旦簽屬完備，個人意願立即生

效。但是因為健保卡 IC註記需要 30-40個工作天不

等，所以在健保卡註記尚未完成前建議仍要隨身攜

帶所簽署的「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

願書」副本或備份聯。在加註手續尚未完成前，主動

出示意願書是必要的。 

Q:如何查詢我的健保卡 IC

卡有無註記成功呢？ 

A:就醫時，只要您主動持您的健保卡提出意願查詢，

無論是門診、急診或住院，醫療院所均有資訊系統可

讀取您的健保卡上的意願註記內容，請服務人員協

助您做健保IC卡內容更新，更新成功後再做安寧註

記查詢。 

Q:當意願人已簽署「預立安

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

擇意願書」也完成個人健保

IC卡註記，請問意願人要如

何得知註記進度？ 

A:可撥打台灣安寧照顧協會0800220927免付費電話

請工作人員代為查詢。 

 


